
單位:千元

申請補助計畫 總經費 中央 自籌 年度 總經費 中央 自籌 備註

善化區蓮潭里公設民

營托嬰中心
3,300   3,000   300     115 3,000  3,000  -      開辦費

北區區政大樓公設民

營托嬰中心
3,300   3,000   300     115 3,000  3,000  -      開辦費

115 23,750 21,375 2,375  

116 1,250  1,125  125    

115 1,050  900    150    
工程規劃設

計監造費

116 -      -      -      

117 -      -      -      

115 1,004  900    104    
工程規劃設

計監造費

116 -      -      -      

117 -      -      -      

115 2,682  900    1,782  

116 6,258  2,100  4,158  

115 900    900    -      

116 8,700  2,100  6,600  

115 900    900    -      

116 2,100  2,100  -      

總計 121,890 97,500  24,390  54,594 39,300 15,294 

大北門區公設民營托

嬰中心(原北門區公設
開辦費

安南區東和公設民營

托嬰中心
開辦費

   9,600    3,000    6,600

   3,300    3,000      300

歸仁區公設民營托嬰

中心
新建費

善化區溪美公設民營

托嬰中心
新建費

南區開南公設民營托

嬰中心
開辦費   8,940    3,000    5,940

  35,000   30,000    5,000

  33,450   30,000    3,450

玉井區公設民營托嬰

中心
新建費

總核定經費 提請墊付

  25,000   22,500    2,500

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辦理「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布建公共化托育設施」

經費編列及核定情形一覽表

墊付金額說明表

附表1



單位:千元

申請補助計畫 合計 中央補助款�  自籌  備註

善化區蓮潭里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3,000 3,000 - 開辦費

北區區政大樓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3,000 3,000 - 開辦費

南區開南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2,682 900 1,782 開辦費

大北門區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原北門區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900 900 - 開辦費

安南區東和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900 900 - 開辦費

玉井區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23,750 21,375 2,375 新建費

小計  34,232 30,075 4,157 

申請補助計畫 中央補助款�  自籌� 備註

南區開南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6,258 2,100 4,158 開辦費

大北門區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原北門區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8,700 2,100 6,600 開辦費

安南區東和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2,100 2,100 - 開辦費

玉井區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1,250 1,125 125 新建費

小計  18,308 7,425 10,883 

申請補助計畫 中央補助款�  自籌� 備註

歸仁區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1,050 900 150 工程規劃設計監造費

善化區溪美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1,004 900 104 工程規劃設計監造費

小計   2,054 1,800 254 

合計  54,594 39,300  15,294 

115年度

5處開辦費及1處興建案(玉井公托)

115年度

116年度

2處興建案

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辦理「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布建公共化

托育設施」經費編列及核定情形一覽表

墊付金額說明表

附表2







福利別： 少子女化對策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

支出

資本

支出
合 計

經常

支出

資本

支出
合 計

115UU307a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善化區蓮潭

里公設民營托嬰中

心

     3,300,000      300,000         -     3,000,000      3,000,000         -   3,000,000    3,000,000 開辦費。 115/12/31 0%

本案請於115年7月

31日工程開工，115

年12月31日竣工。

115UU308a 臺南市政府
北區區政大樓公設

民營托嬰中心
     3,300,000      300,000         -     3,000,000      3,000,000         -   3,000,000    3,000,000 開辦費。 115/12/31 0%

本案請於115年7月

31日工程開工，115

年12月31日竣工。

115UU309a 臺南市政府
玉井區公設民營托

嬰中心
    23,750,000    2,375,000         -    21,375,000     21,375,000         -  21,375,000   21,375,000 115/12/31 0%

116UU304a 臺南市政府
玉井區公設民營托

嬰中心
     1,250,000      125,000         -     1,125,000      1,125,000         -   1,125,000    1,125,000 116/12/31 0%

1.本案申請新建樓

地板面積為330平方

公尺(不含地坪景

觀、陽台、露台及

屋凸等)，竣工後若

樓地板面積不足，

將依實際面積核減

補助款。

2.全案核定新建費

330平方公尺

x90,910元=3,000萬

300元，爰同意補助

3,000萬元(配合工

程進度115年核定

2,137萬5,000元，

116年核定112萬

5,000元)。

3.請於115年7月31

日完成工程發包。

新建費。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布建公共化托育設施」-臺南市申請補助計畫核定表

計畫編號 申請單位 申請補助計畫 計畫總經費 申請時自籌經費

申請補助經費 核准補助經費
核准項目或不核准

原因
預定完成日期

核銷應

自籌經

費比率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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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別： 少子女化對策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

支出

資本

支出
合 計

經常

支出

資本

支出
合 計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布建公共化托育設施」-臺南市申請補助計畫核定表

計畫編號 申請單位 申請補助計畫 計畫總經費 申請時自籌經費

申請補助經費 核准補助經費
核准項目或不核准

原因
預定完成日期

核銷應

自籌經

費比率

備註

115UU310a 臺南市政府
歸仁區公設民營托

嬰中心
     1,500,000      150,000         -     1,350,000      1,350,000         -     900,000      900,000

工程規劃設計監

造費。
115/12/31 0%

116UU305a 臺南市政府
歸仁區公設民營托

嬰中心
    46,075,000    4,607,500         -    41,467,500     41,467,500         -  27,645,000   27,645,000 116/12/31 0%

117UU301a 臺南市政府
歸仁區公設民營托

嬰中心
     2,425,000      242,500         -     2,182,500      2,182,500         -   1,455,000    1,455,000 117/12/31 0%

115UU311a 臺南市政府
善化區溪美公設民

營托嬰中心
     1,035,000      103,500         -       931,500        931,500         -     900,000      900,000

工程規劃設計監

造費。
115/12/31 0%

116UU306a 臺南市政府
善化區溪美公設民

營托嬰中心
    31,791,750    3,179,175         -    28,612,575     28,612,575         -  27,645,000   27,645,000 116/12/31 0%

1.本案申請新建樓

地板面積為660平方

公尺(不含地坪景

觀、陽台、露台及

屋凸等)，竣工後若

樓地板面積不足，

將依實際面積核減

補助款。

2.全案核定新建費

660平方公尺

x44,091元=2,910萬

60元，爰同意補助

2,910萬元(配合工

程進度116年核定

2,764萬5,000元，

117年核定145萬

5,000元)、工程規

劃設計監造費90萬

元，共計3,000萬

元。

3.請於115年7月31

日完成工程發包。

新建費。

新建費。

1.本案申請新建樓

地板面積為458平方

公尺(不含地坪景

觀、陽台、露台及

屋凸等)，竣工後若

樓地板面積不足，

將依實際面積核減

補助款。

2.全案核定新建費

458平方公尺

x63,538元=2,910萬

404元，爰同意補助

2,910萬元(配合工

程進度116年核定

2,764萬5,000元，

117年核定145萬

5,000元)、工程規

劃設計監造費90萬

元，共計3,000萬

元。

3.請於115年7月31

日完成工程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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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別： 少子女化對策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

支出

資本

支出
合 計

經常

支出

資本

支出
合 計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布建公共化托育設施」-臺南市申請補助計畫核定表

計畫編號 申請單位 申請補助計畫 計畫總經費 申請時自籌經費

申請補助經費 核准補助經費
核准項目或不核准

原因
預定完成日期

核銷應

自籌經

費比率

備註

117UU302a 臺南市政府
善化區溪美公設民

營托嬰中心
     1,673,250      167,325         -     1,505,925      1,505,925         -   1,455,000    1,455,000 117/12/31 0%

115UU312a 臺南市政府
南區開南公設民營

托嬰中心
     2,682,000    1,782,000         -       900,000        900,000         -     900,000      900,000 115/12/31 0%

116UU307a 臺南市政府
南區開南公設民營

托嬰中心
     6,258,000    4,158,000         -     2,100,000      2,100,000         -   2,100,000    2,100,000 116/12/31 0%

115UU313a 臺南市政府

大北門區公設民營

托嬰中心(原北門區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2,880,000    1,980,000         -       900,000        900,000         -     900,000      900,000 115/12/31 0%

116UU308a 臺南市政府

大北門區公設民營

托嬰中心(原北門區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6,720,000    4,620,000         -     2,100,000      2,100,000         -   2,100,000    2,100,000 116/12/31 0%

115UU314a 臺南市政府
安南區東和公設民

營托嬰中心
       990,000       90,000         -       900,000        900,000         -     900,000      900,000 115/12/31 0%

116UU309a 臺南市政府
安南區東和公設民

營托嬰中心
     2,310,000      210,000         -     2,100,000      2,100,000         -   2,100,000    2,100,000 116/12/31 0%

合計    137,940,000   24,390,000         -   113,550,000    113,550,000         -  97,500,000   97,500,000

開辦費。

開辦費。

新建費。

開辦費。

1.本案申請新建樓

地板面積為458平方

公尺(不含地坪景

觀、陽台、露台及

屋凸等)，竣工後若

樓地板面積不足，

將依實際面積核減

補助款。

2.全案核定新建費

458平方公尺

x63,538元=2,910萬

404元，爰同意補助

2,910萬元(配合工

程進度116年核定

2,764萬5,000元，

117年核定145萬

5,000元)、工程規

劃設計監造費90萬

元，共計3,000萬

元。

3.請於115年7月31

日完成工程發包。

本案請於115年7月

31日工程開工，116

年12月31日竣工。

本案請於115年7月

31日工程開工，116

年12月31日竣工。

本案請於115年7月

31日工程開工，116

年12月31日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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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現況分析： 

(一) 行政區人口現況 

  現行社會福利關注人口老化與少子女化議題，其衍生之長照與托育政

策措施和福利服務與人口結構密切關聯，而服務提供之實務與政策方向朝

向社區化與在地化，因而地域差異以及因地制宜之規劃，實為各級政府施

政之重點。 

  截至 114 年 8 月底止，臺南市總人口為 185 萬 5,568 人，女性人口略

多於男性。行政區人口以永康區最多達 23 萬 2,067 人，人口最少地區為龍

崎區 3,253 人。人口密度以永康區及安南區為最多，惟舊市區比例仍屬偏

高，如東區、北區、南區等，皆超過 11 萬人見圖 1 與圖 2 。 

 

   圖 1 臺南市人口分布                圖 2 臺南市人口密度 

(二)福利服務區人口 

2010 年縣市合併後，全市共分 37 個行政區域。臺南市人口集中在縱

貫道路沿線的行政區，但就年齡結構而言，則沿海與鄰山地區老年人口比

重高。長期的服務提供經驗已漸發展區域性的服務範圍與方式，在家庭福

利服務與障礙服務亦逐步設置區域服務中心如表 1。社會福利服務輸送逐

步以區域的概念進行規劃，有助於落實地域分工與垂直整合的優點。根據

區域服務人口規模與組成特性進行服務規劃亦同步考量資源與服務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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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臺南市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服務區域一覽表 

項次 服務中心 服務之行政區域 

1 新營區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 

新營區、鹽水區、白河區、柳營區、後壁

區、東山區 

2 北門區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 

佳里區、學甲區、西港區、七股區、將軍

區、北門區 

3 善化區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 
善化區、新市區、新化區、山上區、安定區 

4 玉井區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 
玉井區、左鎮區、南化區、楠西區 

5 永康區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 
永康區 

6 新豐區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 
歸仁區、龍崎區、仁德區、關廟區 

7 安平區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 
安平區、中西區 

8 安南區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 
安南區 

9 東區區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 
東區 

10 曾文區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 
麻豆區、官田區、下營區、六甲區、大內區 

11 南區社會福利服

務中心 
南區 

12 北區社會福利服

務中心 
北區 

 

     各服務區人口數最多者為永康區(23萬 6,027人) ，其次為安南區(20萬 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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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口數最少的服務區為玉井區 (3 萬 2,903 人) 。觀察各區域人口性 

     別結構，女性人口較多的區域包括永康區(12 萬 782 人)與安平區(7 萬 

     7,451 人 )，兩者女性人口數皆多於男性人口數，其他區域皆為男性人口數 

     較多。 

（三）服務與資源現況 

1、托育現況：臺南市至 114年 8月底止，未滿 3歲人口數共計 2萬

8,207人，執業中托育人員數共計 1,539人，收托未滿 3歲幼兒

3,102名，另有 137家私立托嬰中心收托 4,094名幼兒。公共托育家

園 13家及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4家，實際收托數計 304名。綜上可

知，僅有 26.58%之未滿 3歲幼兒由公、私立托嬰中心或一般居家托

育人員照顧，其餘 73.42%係家長或由親友自行照顧。 

2.托育資源：因應少子化議題，本市積極研擬托育相關服務政策，以提供

新手家長友善的育兒環境，截至 114年 8月，共計成立 13處公共托育

家園及 4 處公設民營托嬰中心，並建置 12 處親子悠遊館及 1 處兒福

館。 

3、臺南市各區未滿 3歲人口及托育人員統計：(統計期間為 114年 8月

底)                                                            表 2 

行政

區 
未滿 3歲 

未滿 3歲 

佔全市未滿 3歲人口比(%) 
各區總人口 執業托育人員 

新營 1,025 3.388 74,921 81 

鹽水 310 1.024 24,251 14 

柳營 314 1.038 20,306 4 

後壁 237 0.783 21,616 0 

東山 213 0.704 19,156 1 

白河 287 0.948 25,862 4 

安南 4,208 13.910 201,824 238 

北區 1,905 6.297 126,575 153 

永康 4,462 14.750 234,953 328 

北門 85 0.280 9,994 0 

學甲 358 1.183 24,672 6 

將軍 195 0.644 18,255 2 

佳里 899 2.971 58,23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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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 447 1.477 24,990 12 

七股 265 0.876 21,210 5 

下營 292 0.965 22,420 7 

六甲 253 0.836 21,189 13 

官田 335 1.107 20,835 10 

麻豆 648 2.142 43,056 48 

安定 546 1.804 29,926 30 

善化 1,332 4.403 52,444 77 

新市 812 2.684 37,624 58 

大內 97 0.320 8,728 3 

山上 115 0.380 7,018 0 

新化 712 2.353 42,793 29 

楠西 84 0.277 8,708 0 

玉井 165 0.545 13,043 3 

南化 101 0.333 7,996 0 

左鎮 29 0.095 4,231 0 

仁德 1,297 4.287 77,312 54 

歸仁 1,297 4.287 68,726 67 

關廟 514 1.699 33,207 20 

龍崎 20 0.066 3,476 0 

安平 1,177 3.890 69,015 64 

中西 1,047 3.461 78,096 55 

東區 2,434 8.046 182,034 208 

南區 1,733 5.728 121,189 82 

合計 30,250 100 1,859,883 1706 

 

   二、臺南市人口與少子化趨勢 

根據臺南市區域計畫(2023)採用趨勢預測法之人口推計，以臺南市各里

為計算單位，估計民國 115 年之人口數為 182 萬 8,187 人，較當前人口已呈

現小幅度減少之趨勢。 

考量人口結構變動情形，採用世代生存法，以生育率及年齡層性別之生

存率，預測 2043 年人口總數約為 165 萬 2,755 人。扶養比由 2023 年之

42.8%提升至 2043 年之 73.24%，其中扶老比由 2023 年之 26.51%持續上升

到 2043 年之 57.82%，扶幼比由 2023 年之 16.29%持續下降到 2043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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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顯示 2043 年後臺南市之高齡化與少子化情形相當嚴重。 

人口現況事涉需求、服務負荷、資源配置及區域平衡與調整，爰人口趨

勢除了反映統計數量的變化，亦透露人口結構變化的重要訊息，例如老年

人口比將超過四分之一，0至 14 歲比例則持續減少。爰需要從不同層面就

經濟支持、友善就業、生育、親職假等有關政策實施，本計畫旨在改善育兒

空間設施，以期提供優質托育服務，支持育兒家庭，建構本市友善托育環

境，減緩人口結構失衡，因應少子女化的趨勢。 

表 2-1 臺南市 2023 年至 2063 年人口推估 

組別(歲) 2023 年人數(人) 2043 年人數(人) 2063 年人數(人) 

合計 % 合計 % 合計 % 

0-14 210,482 11.41% 147,155 8.9% 103,190 8% 

15-64 1,292,283 70.03% 954,012 57.72% 617,780 47.9% 

65- 342,624 18.57% 551,588 33.37% 568,790 44.1% 

合計 1,845,389 100% 1,652,755 100% 1,289,760 100% 

    資料來源：臺南市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23。 

 

貳、計畫目的 

一、目標說明 

 臺南市政府戮力建置完善的服務網絡，以普及社區式照顧與基層保護網

為施政目標，並及於非城市化民眾需求。本市主要托育方式仍以居家或社區

托育為主，多數是由無酬的親屬照顧，此種情形在非城市化地區則是特別普

遍。 

而且家庭照顧的內涵亦轉趨祖父母照顧者變多，隔代教養與照顧者的健

康及負荷值得關注。本市規劃托育服務考量區域平衡，以期城市及非城市化

的托育設施得以均衡發展。透過普遍設置提供在地的服務，促進服務可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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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階段設置社區公共托育家園：107至114年逐年設置，目前設置共13處，

每處可同時收托12名幼兒，以照顧到托育服務資源不足之地區民眾。 

(二)設置公設民營托嬰中心：至 113 年針對服務需求高的都會型區域-北區、

新市區(2 處)及安平區，完成設置 4處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每處場地空間

約可收托 32-48名兒童。114-116 年預計再完成建置白河區、北區區政、

中西區西湖里、善化區蓮潭里、安南區及北區成德等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另針對幼兒人口比例較高之區域，本市亦規劃搭配社會住宅及臺南公宅新

建，將於 115-118年於永康區、南區、仁德區、東區、安平區、安南區、

北區新營區及玉井區等區建置 12 處公設民營托嬰中心，解決亟待送托之

家長需求。 

（三）拓展親子悠遊館(托育資源中心)：目前設置12處親子悠遊館，另規劃114-

117年於北區、安南區、永康區、學甲區、安定區、麻豆區及中西區設置親

子悠遊館，減少民眾跨區使用，往返交通路程困擾。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本市目前托育服務提供多於人口密集之處，偏鄉地區人口少且分散，加

上本市幅員廣大，難以顧及到偏遠地區民眾之托育需求。無論是公共家園及

托育資源中心、仍有場地協調之困難，如未能爭取到足額經費，則福利服務

規劃將僅是紙上談兵而無法實行。 

 

參、服務資源盤點與布建規劃 

一、社區公共托育設施服務資源現況盤點： 

表三、社區公共托育設施布建情形 

        

   類     

   型 

 

 

布建 

情形 

社區公共托育設施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114年

12月

底已

開辦

處數 

核定

收托

人數 

實際

收托

人數 

前瞻

核定

尚未

開辦

處數 

預計

收托

人數 

114年

12月

底已

開辦

處數 

核定

收托

人數 

實際

收托

人數 

前瞻

核定

尚未

開辦

處數 

預計

收托

人數 

安南區 1 12 12 0 0 0 0 0 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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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區 1 12 12 0 0 0 0 0 0 0 

柳營區 1 12 12 0 0 0 0 0 0 0 

善化區 1 12 12 0 0 0 0 0 1 40 

官田區 1 12 12 0 0 0 0 0 0 0 

關廟區 1 12 12 0 0 0 0 0 0 0 

七股區 1 12 12 0 0 0 0 0 0 0 

佳里區 1 12 12 0 0 0 0 0 0 0 

東  區 2 24 24 0 0 0 0 0 0 0 

安平區 1 12 12 0 0 1 36 36 0 0 

永康區 2 24 24 0 0 0 0 0 0 0 

新市區 0 0 0 0 0 2 80 80 0 0 

北  區 0 0 0 0 0 1 32 32 2 96 

學甲區 0 0 0 0 0 0 0 0 1 36 

中西區 0 0 0 0 0 0 0 0 1 60 

合計 13 156 156 0 0 4 148 148 6 292 

 

二、115 年公共化托育設施資源布建規劃 

(一)新建 3 處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1、玉井區：目前本市山區(玉井區、楠西區、南化區、左鎮區、山上區及龍崎

區)，目前均尚未設置任何公設民營托嬰中心。由於上述地區屬偏遠山區，居

民多以務農、勞力產業為主，年輕家庭在育兒與就業之間承受高度壓力。托

育資源長期不足，不僅限制婦女就業參與，亦造成青年人口持續外流，進一

步加劇少子化與城鄉差距問題。因此，為落實「托育公共化」政策，並回應

偏鄉家庭迫切需求，協助本市於山區逐步建置公設民營托嬰中心，以確保幼

兒獲得妥適照顧，並實現兼顧少子化對策與區域均衡發展之政策目標。 

2、歸仁區：歸仁區作為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及高鐵臺南站的關鍵門戶，近年來

快速吸收大量高科技與專業年輕人才。為確保產業人才安心就業、穩定留任，

亟需提供平價且高品質的托育服務。現有歸仁及仁德公共托育資源嚴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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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供給未能及時到位，將直接影響專業人才的定居意願。 

3、善化區：善化作為南科核心生活圈，因產業人才大量移入，托育需求已呈爆

炸性增長，現有兩處公托家園之供給量能已達極限，等待入托名單持續攀升。

本局申請第三處布點，是為了確保當地市民享有在地化、可近性托育服務，有

效支持產業的人才之留任。 

(二) 申請 5 處公設民營托嬰中心開辦費 

本市共計五處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包含善化區蓮潭、北區區政、南區開南安

居、學甲區及安南區東和等，預計於民國 115 年起陸續竣工，為確保托育服務

能儘速、順利開辦，並提供優質服務，故申請每處新臺幣 300 萬元之開辦費

用，俾利後續營運。 

(三)預計完成年度與達成目標值統計表(表四) 

序號 申請

案件

名稱 

預計設置地

址/地號註1 

樓

層 

面積

(m2) 

運用

場地

類型 

期程管考查核點註2 有無併同

申請其他

計畫補助註3 設

計

監

造

決

標 

工

程

決

標/

開

工 

工

程

竣

工 

結

案 

1 玉井

區公

設民

營托

嬰中

心-

新建

費 

 

玉中段

477、

478、479

及480地

號 

3樓 330m² 多功

能活

動中

心 

115

.08 

116

.03 

117

.09 

117

.1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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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歸 仁

區 公

設 民

營 托

嬰 中

心 -

新 建

費 

武東段

292地號 

2樓 660m² 多功

能活

動中

心 

115

.08 

116

.03 

117

.09 

117

.12 

無 

3 善 化

區 溪

美 公

設 民

營 托

嬰 中

心 -

新 建

費 

曾文段

1258及

1259地號 

2樓 458m² 多功

能活

動中

心 

115

.08 

116

.03 

117

.09 

117

.12 

無 

4 善 化

蓮 潭

公 托

- 開

辦費 

善化區陽

光大道

239號 

1樓 422.3

9m² 

多功

能活

動中

心 

113

.09 

114.

12 

115

.04 

115

.06 

建構0-2歲

兒 童 社區

公 共 托育

計畫-新建

費 

5 北 區

區 政

公 托

- 開

辦費 

北區海安

路三段 

1樓 300m² 區政

大樓 

統包工程

114.12.

決標 

115

.07 

115

.09 

建構0-2歲

兒 童 社區

公 共 托育

計畫-新建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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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 南

安 居

公 托

- 開

辦費 

南區中華

西路一段

26巷 

1樓 357 

m² 

社會

住宅 

統包工程

115.08 決

標 

116

.03 

116

.05 

國 家 住宅

及 都 市更

新中心-新

建費 

7 大 北

門 公

托 -

開 辦

費 

學甲區集

和段1177

及1178地

號 

1樓 304m² 社會

福利

綜合

大樓 

統包工程

115.08 決

標 

116

.05 

116

.07 

建構0-2歲

兒 童 社區

公 共 托育

計畫-新建

費 

8 安 南

東 和

公 托

- 開

辦費 

安南區長

和路一段 

2樓 450 

m² 

多功

能活

動中

心 

統包工程

115.08 決

標 

116

.03 

116

.05 

建構0-2歲

兒 童 社區

公 共 托育

計畫-新建

費 

備註： 

1.請提供預計設置地址/地號完成前置作業之相關證明文件，包括取得土地及建物所有權、土

地使用分區變更、工程技術可行性評估、建築、消防及公共安全法規適法性評估、財務支應

規劃等事項。 

2.請自行並審慎評估案件期程，以確切日期設定查核點(每處原則應於2年內完成結案)，如有

進度落後情形，評估撤案不予補助。 

3.請詳列同時申請本計畫其他子計畫或其他中央補助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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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概算與來源  (表五)                              單位(新臺幣):元 

 

肆、預期效益  

一、社會效益：提升育兒支持與平衡城鄉發展 

(一)減輕偏鄉家庭育兒負擔，實現社會公平： 

   1、玉井區：填補山區（玉井、楠西、南化、左鎮、山上、龍崎）長期的托 

      育資源空缺，提供平價、優質的公共托育服務。 

   2、讓從事農務及勞力產業的年輕家庭能安心就業，釋放婦女勞動力，改善 

      偏鄉「育兒與就業兩難」的困境，實踐「托育公共化」的區域均衡精 

      神。 

   (二) 確保幼兒獲得妥適照顧： 

工作項目 

內容(含項

目、單位、數

量、單價等) 

預算數 自籌金額 
申請補助

金額 
備註 

玉井區公設民營

托嬰中心-新建費 
新建費 25,000,000 2,500,000 22,500,000 

新建 

（詳如

經說明

表） 

歸仁區公設民營

托嬰中心-新建費 

規劃、設計、

監造及新建費 
50,000,000 5,000,000 45,000,000 

善化區溪美公設

民營托嬰中心-新

建費 

規劃、設計、

監造及新建費 
34,500,000 3,450,000 31,050,000 

善化蓮潭公托 開辦費 3,000,000 300,000 2,700,000  

北區區政公托 開辦費 3,000,000 300,000 2,700,000  

南區開南公托  開辦費 8,640,000 5,940,000 2,700,000  

大北門公托 開辦費 9,300,000 660,000 2,700,000  

安南東和公托 開辦費 3,000,000 300,000 2,700,000  

                 合計 124,500,000 12,450,000 112,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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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公設民營的機制，確保提供高品質、專業化的托育服務，保障幼兒 

      在關鍵發展期的權益。 

   (三)穩定並擴大公共托育服務量能： 

      大幅增加臺南市整體公共托育的涵蓋率，有效縮短市民等待入托的時 

      間，滿足市民對在地化、可近性托育服務的迫切需求。 

二、經濟效益：支持產業發展與人才留任，間接提升臺南市的產業競爭力與經 

    濟發展動能。 

三、提升整體勞動參與率：透過平價托育服務的普及，讓更多育齡父母（尤其   

    是婦女）能重返或持續在職場上貢獻，提高全市的勞動參與率。 

 

伍、管考機制 

 本計畫將使用階層式管理，追縱計畫進行成效，由分項計畫主持人對總計

畫主持人及管考委員會負責，各分項計畫執行者對該主持人負責。評估期

間分為：月、季、年評估。評估重點大略如下： 

一、月：計畫實際執行進度，如：規劃設計、工程發包、施工進度等實際

程序。 

二、季：評估分項計畫的執行成效是否如預期目標進行。 

三、年：評估各分項計畫與整體目標的銜接是否緊密。 

四、評估指標：依本計畫內容各項績效指標進度為指標。將以量化資料、 

質化資料與詳細報告進行本計劃執行管控，務求計劃能如期完成。 

五、為使計畫如期執行，本府將成立「計畫管考小組」由府層級長官擔任

召集人，社會局長擔任副召集人，社會局副局長擔任執行秘書，各相

關局處主管擔任委員並依需要聘請外部專家學者，提供諮詢與建議事

宜。 

（一）「計畫管考小組」並負責追縱本計畫進行成效，依各分項計畫執行

單位所提報的執行資料，針對計畫中所擬定的工作重點，對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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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進行指標量化與質化的檢視與考核，開會時並請各分項計畫

主持人及相關單位列席。 

（二）另為確保本計畫之執行率之控管，於「計畫管考小組」設「進度管

控組」「經費管控組」「績效管控組」其任務如下。 

1、進度管控組 

由各分項計畫管控各子計畫之執行進度，每月提送執行進度表、經

費執行進度。由本府社會局於每季季末提送季執表至「管考小

組」，並出席會議報告執行情形及執行進度。 

2、經費管控組 

隨時審視各項計畫之執行經費使用情形及合理性，每月彙整各計畫

之經費運用報告，並對執行進度落後之計畫建立預警制度。由本府

主計處於每季季末提送經費運用季報給管考小組，並出席會議報告

執行情形良好及進度落後之計畫。以達預執行率 100%之目標。 

3、績效管控組 

召集會商解決執行上的困難、協調各單位。每月彙整各計畫之執行

績效(達成績效指標)及進度報告，並對執行績效不佳及進度落後之計

畫建立預警制度。由本府研考會於每季季末提送績效評估報告給管

考小組，並出席會議報告執行績效良好及不佳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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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申請計畫清冊 
工作項目 申請補助計畫名稱 計畫總經費

(=A+B) 

自籌經費

(A)(請符合自

籌比) 

申請補助經費 預定完成日期 備註 

經常支出 資本支出 合計 (B) 

社區公共托

育設施 
玉井區公設民營托

嬰中心-新建費 
25,000,000 2,500,000 - 22,500,000 22,500,000 117.12  

社區公共托

育設施 

歸仁區公設民營托

嬰中心-新建費 
50,000,000 5,000,000  45,000,000 45,000,000 117.12  

社區公共托

育設施 

善化區溪美公設民

營托嬰中心-規

劃、設計、監造及

新建費 

34,500,000 3,450,000 - 31,050,000 31,050,000 117.12  

社區公共托

育設施 
善化蓮潭公托-開

辦費 
3,000,000 300,000 - 2,700,000 2,700,000 115.06  

社區公共托

育設施 
北區區政公托-開

辦費 
3,000,000 300,000 - 2,700,000 2,700,000 115.09  

社區公共托

育設施 
南區開南公托-開

辦費 
8,640,000 5,940,000 - 2,700,000 2,700,000 116.05  

社區公共托

育設施 
大北門公托-開辦

費 
9,300,000 6,600,000 - 2,700,000 2,700,000 116.07  

社區公共托

育設施 
安南東和公托-開

辦費 
3,000,000 300,000 - 2,700,000 2,700,000 1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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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托嬰中心新建案經費說明 

本案無須考量土地取得成本，惟同期本市興建工程之建造、工程種類等因素相似，爰依每坪 25萬元

計算 

一、玉井區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新建費經費計算： 

100坪*250,000=25,000,000 

25,000,000*90%=22,500,000(中央補助) 

25,000,000-22,500,000=2,500,000(地方自籌款) 

二、歸仁區公設民營托嬰中心規劃、設計、監造及新建費經費計算： 

    200坪*250,000=50,000,000(含90萬元之規劃、設計及監造費用) 

50,000,000*90%=45,000,000(中央補助) 

50,000,000-45,000,000=5,000,000(地方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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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化區溪美公設民營托嬰中心規劃、設計、監造及新建費經費計算： 

138坪*250,000=34,500,000(含90萬元之規劃、設計及監造費用) 

34,500,000*90%=31,050,000(中央補助) 

34,500,000-31,050,000=3,450,000(地方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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